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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能所党字〔2018〕2 号 

 

 

中共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中国

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管理、 

支撑部门加强作风建设 

八项要求》的通知 
 

各管理、支撑部门：  

为实现研究所发展目标，加强管理、支撑部门作风建设，提

高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意识，营造和谐奋进、健康有序的工作环

境，特提出作风建设八项要求。 

一、增强一流意识，工作积极进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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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工作要有长远目标追求和争夺一流意识，以高度的责任感

对待工作，始终保持强烈敬业精神。 

二、严格首问责任，勇于担当负责。 

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，加强与科研一线人员的沟通交流，做

好调查研究，工作扎实，落实到位。 

三、提高工作能力，按时完成任务。 

工作有计划，有时间节点，有考核；工作开展要依法、合规、

按章办事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。 

四、坚持求真务实，力戒形式主义。 

树立结果导向的工作意识，成为所分管工作的政策指导者，

方案制定者，工作执行人，成为“岗位专家”。  

五、强化制度意识，事事有章可循。 

部门负责人要作为制度建设第一责任人；部门工作要分工明

确、程序规范、目标清晰。 

六、弘扬廉洁正气，严格自我约束。 

要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不谋私利，做到公道正派；把作

风建设当作一种自觉行为，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自觉践行。 

七、持续学习提高，提升自身素质。 

始终保持学习自主性，自觉参加各类培训，工作中勤于思考、

善于总结，相互交流，为持续改进管理工作建言献策。 

八、加强部门合作，促进创新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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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做成事”为目标，部门之间树立补位意识，分工合作，

主动作为，共同促进研究所创新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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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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